本区农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经费构成说明

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沪府办〔2022〕23号）、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崇明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沪崇府办发〔2022〕11号）工作要求，我区于2022年6月15日全面启动经营性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目前已圆满完成第一阶段“百日行动”经营性自建房专业排查和安全鉴定工作，全区共排查农村自建房14229栋，其中经营性自建房6610栋,其他自建房7619栋；2023年1月10日，我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本区农村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沪崇自建安专〔2023〕2号），要求各涉农乡镇在完成“百日行动”及其“回头看”工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农村其他非经营性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紧盯时间节点，夯实工作质量。
为确保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农村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我委对上述工作所需经费进行了认真测算，现将经费构成说明如下：
1、 农村自建房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自建房安全排查平台》数据显示，我区共有农村自建房20.27万栋，其中第一阶段已排查农村经营性自建房1.42万栋，第二阶段需排查农村其他自建房18.85万栋。截至3月17日，我区共排查农村其他自建房16.41万栋，排查完成率87.1%，初判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249栋。
二、专项整治费用测算
按照本区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路径，专项整治费用由两部分构成：
（一）数据质检费用
1.工作内容
按照市级质检要求，2023年6月底前，各区应委托具备专业能力的第三方单位对本区自建房数据开展数据质检，各区自建房质检总量不低于全区自建房总量的20%，我区农村自建房总量为20.27万栋，区级抽检数量应超过4万栋。
2.费用测算
参照市自建房工作专班聘请第三方队伍对各区进行数据质检的费用标准，我区下阶段数据质检费用合计约为65.3万元，其中外业质检量400栋（全区农房总量的2‰），费用为100元/栋，共计4万元；内业质检量40000栋（全区农房总量的20%），费用为15元/栋，共计60万元；区区互检质检量约为100栋，费用为130元/栋，共计1.3万元。
（二）安全鉴定费用
1.工作内容
由本市具备房屋检测资质的专业机构派遣专业人员对排查初步判定存在安全隐患（严重损坏、疑似危房）的房屋进行主要承重体系调查、完损检测、倾斜测量，出具检测报告，确定房屋危险等级。
2.鉴定费用测算
房屋检测鉴定收费标准为26元/m2 （依据为《上海市房屋检测收费指导标准》沪房检〔2011〕32号）, 费用不足5000元的按照5000元计算。我委结合行业收费标准及我区实际，在与上海勘察设计院、上海浦东房屋检测站、上海岩土检测中心等多家检测机构洽谈的基础上，最后确定我区农村自建房鉴定费用按5000元/栋就低计算。目前，本区第二阶段农村非经营性自建房已排查16.41万栋，排查完成率87.1%，其中经第三方专业机构初判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有249栋，按此比例测算，预计全面排查完成后，隐患房屋约为285栋，安全鉴定费共需142.5万元。
以上两项农村自建房数据质检及房屋安全鉴定费用合为207.8万元。（详见下表）










资金构成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分类
	项目内容
	数量（栋）
	单价
（元）
	总价
（万元）

	1
	数据质检费用
	外业质检
	按全区农房总量的2‰开展外业现场质检
	400
	100
	4

	
	
	内业质检
	按全区农房总量的20%开展内业质检
	40000
	15
	60

	
	
	区区互检
	共5轮次，每轮次20个点位
	100
	130
	1.3

	2
	专业鉴定费
	
	由具备房屋检测资质的专业人员对排查初步判定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主要承重体系调查、完损检测、倾斜测量，出具检测报告，确定房屋危险等级
	285
	5000
	142.5

	合计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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